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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黑关办发〔2023〕21 号

关于评选表彰“五老为家庭教育做榜样”

活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

各市（地）、北大荒集团、龙江森工集团、省直机关关工委

办公室：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、注重家教、注

重家风的重要指示精神，省关工委印发了《关于全省各级关

工组织开展“五老为家庭教育做榜样”活动的意见 》(黑关

发〔2017〕3 号)。各级关工组织积极响应，充分发挥“五老”

在家庭教育方面的优势和影响，以赓续中华文脉，传承红色

基因为核心内容，大力推进家庭教育，努力弘扬好家教好家

风，取得了显著效果，这项活动被评为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

最佳品牌。为进一步推动“五老为家庭教育做榜样”活动深

入持久开展，激发各级关工组织和广大“五老”的积极性，

省关工委决定，每 3 年对在“五老为家庭教育做榜样”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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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。表彰的评

选办法及名额按《关于评选表彰“五老为家庭教育做榜样”

活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》（黑关发〔2019〕32 号）

执行。今年表彰 2020 年至 2023 年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，

表彰名额 50 名（见附件）。请各地于 11 月 25 日前将推荐

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及事迹材料（均在 1500 字以内）

报省关工委学校组。

联系电话：0451-82163885、82162114

省关工委办公室电子信箱（ljggw@sina.com）

黑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

2023 年 9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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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黑龙江省“五老为家庭教育做榜样”活动

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表

市（地） 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

哈尔滨市 6 6

齐齐哈尔市 4 4

牡丹江市 4 4

佳木斯市 4 4

大庆市 4 4

鸡西市 3 3

双鸭山市 3 3

伊春市 3 3

七台河市 3 3

鹤岗市 3 3

绥化市 3 3

黑河市 3 3

大兴安岭地区 3 3

北大荒集团 2 2

龙江森工集团 1 1

省直机关 1 1

合 计 50 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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